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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兰

摘要：本文从最近的一则媒体报道出发，深入分析探讨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的诉

讼费缴纳问题，指出公益诉讼不同于传统民事诉讼，所以，以传统民事诉讼的方式，

按照涉案“标的额”向原告收取诉讼费是不合理的。最终提出公益诉讼案件，法院

应准许原告免交诉讼费的建议，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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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国庆节期间，一篇关于百

色市中级法院冻结公益组织账户、强

制执行诉讼费的报道引发了网友的

极大关注。据报道，中秋、国庆双节

前夕，北京某公益组织的财务人员准

备给员工发工资时，才得知单位财务

账户被冻结，后得知被冻结的原因是

因为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诉讼

费，一审、二审共涉及金额高达21万

余元。

在公益诉讼领域，因诉讼费问题

引发社会关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早在2016年，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

会”）、自然之友诉常隆化工等三企

业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案（常

州毒地案）中，由于原告败诉，法院

判决公益组织承担高达189万元的诉

讼费，这一判决严重超出了公益组织

的承受能力，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与讨论。虽然这一不合理的判决已经

被法院在二审中改判，但是关于公益

诉讼案件诉讼费的讨论却没有停止。

最近几年，时常出现公益组织被法院

征收高额诉讼费的情况。

在公益诉讼案件的诉讼费问题

上，法律规定不明确，是导致出现社

会争议的根本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在

相关司法解释中把是否允许减交和

免交诉讼费的权力交给了审理案件

的地方法院，这虽然扩大了地方法院

的自由裁量空间，但是，由于各地经

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实践中必然会

导致各地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减交、

免交、缓交诉讼费的标准把握不统一，

也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

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

1. 一律免交诉讼费。这种情况

通常出现在生态文明理念比较先进

的省份，例如，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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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贵州省，该省早在2015年就已经

针对环境公益诉讼免征诉讼费出台

了相关规定。《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推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判工

作的若干意见（2015年）》第24条：

“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一

律缓交案件受理费，需支付鉴定费的

可申请从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先

行垫付。原告败诉的，人民法院一般

应决定免收案件受理费。”作为西南

地区的偏远省份，在环境法制建设方

面能作出如此前瞻性的表率，实属令

人赞赏。

2. 按件收取诉讼费。这是目前

各地法院中最常见的情况，通常立案

时，按件收取诉讼费，一个案件收取

50元、80元、100元、500元不等，诉

讼费超过一千元的很少见。

3. 按标的额收取诉讼费。这种

计算诉讼费的方式，忽视了公益诉讼

案件的公益性，把公益案件归类到普

通民事案件中，依据涉案标的额计算

出诉讼费，这样计算出的结果往往是

“天价”、“巨额”的。

事实上，把公益案件归类到普通

民事案件，按“标的额”向作为原告

的公益组织收取诉讼费是不合理的。

首先，背离了国家设立公益诉讼

制度的目的与初衷，因为这一制度的

设立，是为了鼓励有关组织与机关代

表社会公众提起诉讼，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但是，法院收取高额诉讼费的

行为，导致公益组织不堪重负，极大

地打击和挫伤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

公共事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热情

和积极性，这是对国家公益诉讼制度

的打击和破坏。

其次，忽视了公益诉讼案件与传

统民事案件的区别：一、公益诉讼的

受益人是社会大众而非原告一人；二、

公益组织与被告之间不存在自身利

益纠纷，审判机关无需担心环保组织

滥用诉权；三、公益组织胜诉后并不

会得到任何经济利益，以环境公益诉

讼为例，法院判决被告支付的环境赔

偿金及环境修护费等都支付至当地

的环保专项账户，用于当地的环境治

理，而不是划归至原告（公益组织）

的账户；四、公益组织由于其自身的

行业属性，其收入大多来自于社会捐

助，本身并无经济盈利能力。

再次，绝大多数公益诉讼案件之

所以败诉，其原因也并不是侵权事实

不存在。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例，

在有些案件中公益组织之所以败诉，

其原因并不是污染行为不存在，而主

要是受制于前期证据搜集、司法鉴定

等方面的条件限制，公益组织未能做

到及时证据保全或者难以承担高额

的鉴定费等原因，最终导致案件败诉。

但是，通过环保公益组织的诉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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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促使相关企业在今后的生产过程

中，更加注重环境保护，所以，虽然

案件败诉，但公益组织提起的诉讼，

同样可以对社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最后，同样是公益诉讼案件、同

样在诉讼中处于原告的地位，但是，

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却全

额免交诉讼费。相同的法律地位，却

被区别对待。这背离了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的基本原则。同一个案件中，检

察机关无需交纳诉讼费，而公益组织

却需要交纳高额诉讼费，这一情况实

属不合理。

综上，考虑到公益诉讼案件的特

殊性，为鼓励公益组织积极提起公益

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建议公益

诉讼案件的诉讼费，由败诉的被告承

担。而如果作为公益组织的原告败诉，

则法院应免收其诉讼费。

附：

关于诉讼费的相关规定：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生

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

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等款项，应当用

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

其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败诉原告所

需承担的调查取证、专家咨询、检验、鉴

定等必要费用，可以酌情从上述款项中支

付。

第三十三条 原告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

依法申请缓交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败诉或者部分败诉的原告申请减交或

者免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诉

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视原告的经济

状况和案件的审理情况决定是否准许。

2、《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

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法发〔2016〕

6号）

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

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人民检察院免交《诉

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诉讼费用。

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2015年）》

第24条：“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

一律缓交案件受理费，需支付鉴定费的可

申请从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先行垫付。

原告败诉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决定免收案

件受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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